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作为立高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立高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立高”）向其参股公司河南盛

亚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盛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借款。河

南盛亚的其他股东马长芬、王豪亮、王豪歆因其财务状况及资金安排未按持股比例同等

条件提供借款，上述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借款期限不超过 3 年，自河南立高按照《借款协议》之约定向河

南盛亚提供第一笔借款之日起算，借款发生时借款年利率参考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且不低于 3%，具体由双方另行确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综合考虑了河南盛亚现阶段生产能力和公司长期规划，为保障

公司生鲜乳原料的规模化稳定供应，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河南盛亚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26 日 



注册地点：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古固寨镇林牧产业经济区 1 号 

注册资本：1,238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马长芬持有河南盛亚 29.08%股权，王豪亮持有河南盛亚 25.85%股权，王

豪歆持有河南盛亚 25.85%股权，河南立高持有河南盛亚 19.22%股权。 

法定代表人：王豪亮 

控股股东：马长芬 

实际控制人：马长芬、王豪亮、王豪歆，其中马长芬与王豪亮、王豪歆系母子关系 

主营业务：生牛乳销售以及观光研学。 

2、河南盛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广东中诚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诚安泰审字[2023]

第 1304032 号），河南盛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68.16 6,575.07 

负债总额 4,349.05 4,394.39 

所有者权益 2,019.11 2,180.68 

项目 2023 年 1-5 月（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8.51 1,393.69 

净利润 -161.57 -199.92 

3、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河南盛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立高参股公

司。河南立高向河南盛亚的关联公司河南盛亚食品有限公司采购乳制品。 

4、河南盛亚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1）马长芬：女，中国公民，身份证号：4107211968********。 

（2）王豪亮：男，中国公民，身份证号：4107021985********。 

（3）王豪歆：男，中国公民，身份证号：4107211990********。 

上述人员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人员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河南盛亚的其他股东因其财务状况及资金安排未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提供借款，其

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及子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未对河南盛亚提供财务资助。 



6、经查询，河南盛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人：河南盛亚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2、贷款人：河南立高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3、丙方：马长芬、王豪亮、王豪歆（以下合称“丙方”） 

4、借款金额、用途：甲方为扩大奶牛养殖规模、增加鲜奶产量之目的，拟向乙方借

款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大写：贰仟万元，具体借款数额由甲乙双方另行确定）。甲

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使用借款的预算方案，该预算方案经乙方

同意后，乙方将按预算方案的资金使用安排及时向甲方提供借款，但单笔借款不超过 500

万元，借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的以下银行账户（资金专用账户）。 

5、借款利率：借款年利率参考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不低于 3%，

具体由甲乙双方另行确定。 

6、借款期限：乙方向甲方提供借款的期限不超过 3 年，自乙方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向

甲方提供第一笔借款之日起算。 

7、担保责任：丙方同意按其持有甲方的股权比例对本次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

权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甲方同意其营收满足日常资金周转外的部分，将优先偿还乙方的借款。若甲方提

前还款，应当提前通知乙方，相应利息按照实际借款时间予以计算。 

9、甲方承诺与保证： 

（1）甲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金额向乙方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2）甲方保证全部借款均用于扩大奶牛养殖规模、增加鲜奶产量之目的，上述支出

为甲方自行决策、自负盈亏，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除上述使用目的外，非经乙方书面同意，全部借款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4）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设置资金专用账户，专用账户仅用于上述扩大奶牛养殖规模、

增加鲜奶产量等与乙方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经营支出，乙方可以对借款的实际用途进行

监督。如果存在违约使用资金情形，乙方有权收回全部借款，并有权要求甲方参照协议

约定的借款利率的 150%收取惩罚利息。 

10、违约责任：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向乙方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应付利

息，逾期未支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参照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的 150%收取逾期利息。 

四、财务资助的必要性、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财务资助的必要性 



河南盛亚主要从事奶牛养殖、生鲜乳销售，是公司国产稀奶油产品关键原料生鲜乳

的生产商，与公司华北生产基地相距约 30 公里。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立高持

有河南盛亚 19.22%的股权，根据公司高端烘焙原料发展规划，河南盛亚未来将成为公司

奶源供应的战略合作方。 

综合考虑河南盛亚现阶段生产能力和公司长期规划，为保障公司生鲜乳原料的规模

化稳定供应，河南立高拟向河南盛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借款，借款年利率参

考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不低于 3%，具体由双方另行确定，借款期限

不超过 3 年，本次借款仅用于河南盛亚扩大奶牛养殖规模、增加生鲜乳产量等主营业务

发展相关的经营支出，除上述用途外，非经河南立高同意，不得挪作他用。 

2、财务资助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河南立高向河南盛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借款的同时，河南盛亚

的其他股东马长芬、王豪亮、王豪歆将按其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

权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河南盛亚同意其营收满足日常资金周转以外的部分优先

偿还河南立高的借款。上述措施可有效防范本次借款违约风险，整体风险可控，有利于

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而维护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河南立高

自身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2）河南立高对河南盛亚的借款资金，将一律转账至河南盛亚开立的专用账户，河

南立高可以对借款的实际用途进行监督。借款资金的具体用途应根据河南立高批准的预

算方案使用，仅限于扩大奶牛养殖规模、增加鲜奶产量等与河南盛亚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的经营支出，除上述用途外，非经河南立高同意，不得挪作他用。河南立高在提供借款

后，河南立高财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将密切关注河南盛亚的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

情况，控制资金风险。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情况 

公司不存在向河南盛亚以外的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

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0.94%。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基于河南盛亚现阶段生产

能力和公司长期规划的考虑，有利于保障公司生鲜乳原料的规模化稳定供应，且河南盛



亚的其他股东马长芬、王豪亮、王豪歆将按其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

债权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河南盛亚同意其营收满足日常资金周转以外的部分优

先偿还河南立高的借款，可有效防范本次财务资助违约风险。本次为河南盛亚提供财务

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以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向河南盛亚提供借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是基于河南盛亚现阶段生产能力和公司长期规划的考虑，有利于保障公司生鲜乳原

料的规模化稳定供应，且河南盛亚的其他股东马长芬、王豪亮、王豪歆将按其持股比例

对本次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河南盛亚同意其营收

满足日常资金周转以外的部分优先偿还河南立高的借款，可有效防范本次财务资助违约

风险。本次为河南盛亚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翁嘉辉                   温家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